校园动火作业审批单

	动火单位
	

	施工单位
	

	动火时间
	
	至
	

	动火性质
	□电焊□气割□喷灯□打磨□砂轮□电钻□其他         

	动火地点及原因
	

	安全措施
	是否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是□否

	
	是否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
	□是□否

	
	是否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
	□是□否

	
	是否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是□否

	
	是否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
	□是□否

	
	是否安排专人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是□否

	施工方
动火操作人
	


	动火安全监护人
	
	动火安全监护人联系电话
	

	动火单位意见
	


审批人：
审批时间：

	校保卫处意见
	


审批人：
审批时间：

	备注：
1.动火单位是指学校各相关二级单位，动火安全监督人指学校工作人员；
2.审批时需提交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复印件；
3.应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安全生产责任协议书或安全生产责任承诺书；
紧急情况报警电话：北校区 61105110、南校区南北院 82338110、南校区东西院 82339110。



动火作业安全责任承诺书（模板）

为加强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动火作业安全有序进行，特此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在动火作业前，严格执行以下程序：
1、向动火单位汇报动火作业情况，包括作业时间、作业地点、作业人员、作业内容等。
2、对动火作业区域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无易燃、易爆物品，消除火灾隐患。
3、动火作业前，必须办理《校园动火作业报备审批单》。
4、动火作业现场必须配备足够的水源、灭火器材等消防设施，确保火灾发生时能够及时扑救。
5、动火作业现场必须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提醒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6、动火作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经过专业培训，取得相应特种作业资格证书。
三、在动火作业过程中，严格执行以下措施：
1、动火作业人员必须佩戴防护用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自身安全。
2、动火作业现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确保作业区域安全。
3、不得与具有爆炸、其他火灾风险的作业交叉进行。
4、动火作业过程中，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作业，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四、在动火作业结束后，应全面清理作业现场，恢复作业时移除的安全设施，确保无残留火种后，方可离开。



动火单位（校内建设单位）：       动火作业施工单位：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